
畜禽飼養場辦理歇業申請書 

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區公所 

 核轉 

臺南市政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飼 養 場 名 稱 飼 養 場 登 記 證 字 號 負責人姓名 蓋章 

 

 飼養登字第           號 

  

 

 

歇業事實與原因 申 請 內 容 備註 

 

□自   年   月    日起歇業 

 

 

□依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，繳銷畜禽

飼養登記證正本 

□負責人身分證正、反影本並加蓋私章。 


